附件3

2026年度连云港市市区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
残疾人就业补贴和超比例奖励
线上申请方案

为落实残疾人就业相关政策，优化便民惠企服务流程，提升奖补申请与审核效率，根据《连云港市残疾人保障条例》、《连云港市市区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补贴和超比例奖励办法》等文件精神，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以“全程网办、一网通办、数据共享、限时办结”为原则，依托“按比例联网认证申办系统”平台，实现奖补申请、审核、确认发放全流程线上化、透明化，减材料、压时限、不见面、不跑腿、快办结，切实减轻用人单位办事负担，激励更多用人单位吸纳残疾人稳定就业。
二、适用对象
连云港市市区行政区域内上年度全年在岗残疾职工达到或超过1.5%比例，并且通过本年度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审核）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各类用人单位（残疾人集中就业企业除外）。
三、奖补标准
[bookmark: _GoBack]（一）按比例就业补贴
上年度全年在岗职工达到1.5%比例的用人单位，按照全年在岗残疾职工实际人数每人上年度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的2倍给予补贴。
（二）超比例就业奖励
上年度全年在岗职工超过1.5%的用人单位，按照超过1.5%比例的全年在岗残疾职工实际人数每人上年度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的4倍给予奖励。
四、申请流程
（一）申请阶段
2026年3月1日-10月31日，符合奖补申请条件的用人单位在“按比例联网认证申办系统”参加本年度的年审通过后，即可在该系统平台的“达超比例管理”模块中提交按比例补贴和超比例奖励申请，分别上传《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年审系统可导出）、《残保金零申报证明》（税务系统可导出）、上年度该用人单位全体在岗职工社保权益单（人社系统可导出）三项材料，并在系统填写联系人姓名、联系号码、银行账户等信息。
（二）审核阶段
2026年11月1日-11月15日，工作人员完成年审工作后，将集中审核各用人单位的按比例补贴和超比例奖励申请材料，各用人单位需注意审核进度，系统显示审核退回需及时修改并重新上传材料，系统显示审核通过可等待信息公示。
（三）公示阶段
11月奖补信息全面完成后，届时会将审核通过的用人单位信息在市残联微信公众号进行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将于11月底前拨付奖补至各用人单位银行账户。
（四）备案阶段
奖补信息审核通过的用人单位需到市残联就业管理中心领取《江苏省用人单位按比例补贴和超比例奖励申请线上审核结果确认表》并盖章确认，交由市残联就业管理中心备案。
五、附则
1.奖补申报相关问题可在市残联年审服务QQ群进行咨询（连云港市残疾人就业用人单位年审服务QQ群一群群号：857429996此群人员已满、二群群号：527539547，进群需备注用人单位名称）。
2.本方案适用于2026年度连云港市市区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补贴和超比例奖励申报，最终解释权归连云港市残联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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